附件1：
[bookmark: _GoBack]陪护服务采购项目需求
1、 根据临床需求为住院病人提供陪护服务，包括三无人员陪护、一对一陪护、一对多陪护、母婴陪护服务。
1. 三无人员陪护、一对一陪护、一对多陪护基本需求：
(1) 照顾日常生活起居：整理病床、更衣、梳头、洗面、漱口、抹身、擦背、臀部、热水泡脚及递送便器取餐、喂食、清洗餐具；每周洗头一次、剪指甲、剃胡须一次、清倒溺便。 
(2) 看守输液：如突然减慢、结束、局部肿胀及时报告医务人员。 
(3) 扶助上下床、坐轮椅、摆体位，走路训练。
(4) 服务含护送病人外出进行各项检查治疗。 
(5) 翻身，拍背。 
(6) 根据病人实际情况行人工肛袋粪便照料，大小便失禁照料。
(7) 保证患者安全，防跌倒坠床。
2. 母婴陪护服务基本需求：产妇及婴儿的生活护理，包括协助过床、看守输液、喂食、扶行到卫生间、换会阴垫、处理大小便、擦浴、翻身，宝宝喂奶及换尿片等。
3. 根据甲方工作需要，乙方派出陪护人员到甲方指定科室协助患者提供生活护理服务。
4. 根据病人需要，协助科室做好陪护床租用代管服务。
5. 提供的陪护服务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企业标准或其它标准。必须无条件满足医院需求的陪护数量，不得以人员不足或其他理由拒绝提供服务，否则医院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。在接到病人需求提供陪护服务时，应由公司与患者双方签订《陪护协议》，在陪护过程中发生的陪护事故，或造成医院损失的，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。
2、 医院通过收取陪护公司的营业额百分比一定比例作为管理费，并在合同中有考核约束陪护公司以达到陪护服务质量。同时设置最低管理费收取限价，在收取营业额百分比作为管理费后达不到最低管理费限额的，陪护公司需要补足。
3、 具体服务需求
(1) 实施优质管理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尊重患者，理解患者的服务理念，持续提供超越患者期望的专业化优质服务。
(2) 对派驻员工实行规范管理，保证用工来历清楚、证件齐全(身份证、健康证等)持证上岗，保证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性。
(3) 医护人员对陪护服务管理满意率＞95%、患者对陪护服务管理满意率＞95%（每季度收集医护人员满意度，每季度收集患者满意度，综合满意度以护理部统计为准）。
(4) 必须确保每位员工经过培训，合格后才能上岗，专业培训合格率＞90%。
(5) 每个月对陪护人员进行专业的护理培训，查漏补缺，更新护理知识，提高护理水平。
(6) 必须做到每月有效投诉例次不超过2次，全年有效投诉率＜1%，处理投诉率达100%，投诉回复率达100%，投诉跟踪反馈满意度不低于95%。
(7) 保证提供陪护档案资料完整率达100%。
(8) 无因管理疏忽造成的火灾事故。
(9) 需要配备驻场主管一名，规范管理。
4、 服务期限：2年。采用1+1模式。
